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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2026 年订单培养
选拔公告

为进一步提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高校

毕业生招聘质量，深化产教融合、推进校企协同育人，切实

解决公司所属部分艰苦边远、民族地区供电企业生产一线人

才供给难题，现面向上海电力大学开展订单培养选拔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选拔对象与范围

（一）选拔对象

1.上海电力大学全日制本科一年级第二学期理工科专业

在籍学生；高考须选考物理、化学；无不及格课程（不及格

课程须补考合格），无校纪处分及学籍异动。

2.体检以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为基本标准，且

符合电力企业一线岗位工作要求。患有以下疾病者，不符合

选拔要求：有恐高症、严重心血管疾病、辨色力不正常等，

不适合电力登高等作业生产，无法保障人身和电网设备安全

等相关情况；其他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认为不适合电力作业

的情况。

3.毕业时年龄不超过 25 周岁（计算截止至毕业年度 6 月

30 日）。

4.通过选拔的拟培养人选，若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有考

试不合格情形的，取消其订单培养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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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培养内容及要求

1.协议签订与服务约定，经选拔且体检合格的学生，与

上海电力大学、订单培养单位签订订单培养三方协议，约定

10 年在岗服务期限及履约相关要求。

2.转专业与培养周期，签约学生自本科二年级第一学期

开学起，转入上海电力大学电工类相关专业，实行三学年校

企联合培养模式。

3.学业补修与教学衔接，上海电力大学为签约学生补修

大一阶段未修读的电工类专业课程，补齐专业学业基础，保

障人才培养学业衔接完整顺畅。

4.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，上海电力大学会同订单培养单

位共同制定订单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，在满足上海电力大学

电工类相关专业原有教学计划基础上，将新疆电网生产一线

岗位需求融入教学内容，提升签约学生岗位适配能力。

5.企业授课与师资共建，建立三年期企业专家入校授课

长效机制，订单培养单位每学期安排行业专家入校授课 2—3

次，授课内容纳入上海电力大学教学计划。

6.实习实践安排，培养期间，由上海电力大学与订单培

养单位协商一致，统筹组织签约学生赴订单培养单位开展 1

—2 次入企实习实践。

7.入职履约基本要求，签约学生须按期取得毕业证书、

学位证书，符合国家电网高校毕业生招聘统一政策，经考核、

入职体检均合格后，按三方协议约定，到订单培养单位所属

供电企业一线岗位就业，与入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履行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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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服务期。

8.培养费用，订单培养单位承担签约学生培养期间学费、

住宿费、实习实践等相关费用，并提供助学金。

（三）培养单位范围

本次订单培养计划按照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所属各

单位需求数量及报名生源情况确定。

二、选拔流程

（一）发布选拔公告

入校宣讲前，在上海电力大学就业信息平台等渠道发布

公告。

（二）组织报名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校园宣讲会之日止（具体结束时

间以现场宣讲为准），接受学生线上报名，学生需扫描报名

二维码，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、成

绩单等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三）校园宣讲会

1.宣讲时间：6 月 10 日

2.宣讲地点：杨浦校区行政中心 1 楼报告厅

3.宣讲会内容：宣讲、答疑、现场报名及资格审查。

（四）选拔方式

选拔采用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，按综合成绩（笔试

和面试成绩）确定拟培养人选。

1.笔试：时间 6 月 10 日，考试时长 120 分钟。

作答要求：参加笔试学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、黑色字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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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笔（或签字笔）、2B 铅笔及橡皮；务必用 2B 铅笔在指定

位置填涂准考证号，所有答案需在答题卡上作答，在试题本

或其他位置作答均视为无效。

2.面试：时间 6 月 11 日，采用半结构化面试方式。

（五）开展测评

对于入围面试的学生，通过手机短信或学生报名信息中

预留的电子邮箱发放线上问卷，参加面试的学生须先按要求

完成测评。

（六）组织拟培养学生体检

由校方组织拟培养学生前往指定医疗机构进行体检，体

检标准参照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。

（七）签订三方协议

组织拟培养学生完成订单培养协议签订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培养期间，订单培养单位将对学生的学费、住宿费等

相关费用予以资助，并设立助学金，具体标准见附件 2。

2.培养人选若未按时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、培养期间出

现违纪违规行为、应聘其他单位或学业成绩不佳等，均视为

违约。违约事实将记入其招聘信用记录，公司系统内各单位

在招聘时可予以审慎考虑。

3.外地生源考生须知：报考前请全面了解订单培养所在

地的自然环境、地域风貌及民族习俗等情况，理性报考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1.联系人：李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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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联系电话：0991-2926656

3.邮箱：xjdwzp@126.com

附：1.订单培养报名表

2.在校培养阶段的培养费用标准

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

2026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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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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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在校培养阶段培养费用

学生类型 费用明细 金额 支付周期 备注

订单培养

学生

学费 学校官方收费标准 3 学年

住宿费 学校官方收费标准 3 学年

实习实践费 按实习实践发生年度据实支付 3 学年

助学金 平均 6000 元/人·年 3 学年


